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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朱敏锐

本报讯 宾馆对旅客入住登记信息把关不严，后果有多严重？5
月30日，绍兴市柯桥区公安局依据反恐法，对辖区一家商务宾馆开
出一张20万元的大罚单。据悉，这是绍兴市依据反恐怖法对宾馆开
出的首例高额罚单，原因正是宾馆未按规定登记住宿旅客信息。

5月24日，柯桥派出所民警对辖区宾馆进行检查时，发现柯桥名
典商务宾馆存在未按规定登记住宿旅客信息的情况。这家宾馆位于
柯桥区中心区域，共有一百多个房间，人员流动较为频繁。检查结束
后，民警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宾馆处以200元的罚款。第二天，
派出所督促宾馆的法定代表人进行整改。

但是当5月29日晚，民警再次来到该宾馆检查时，竟然发现同样
的问题依然存在。民警随机抽查住宿旅客，发现一名旅客孙某与宾
馆旅客登记信息不一致。孙某今年34岁，杭州人，他看起来非常消
瘦，而登记的身份证上，则是一个比较胖的男子。“两人的外形长相完
全不一致，很容易就可以辨认出来。”经调查，孙某是冒用孟某的身份
证登记入住的。

民警调取了孙某入住时的监控，发现在孙某登记入住时，当日值
班经理王某并没有仔细核对孙某提交的身份证，反倒对孙某交的押
金仔细摸了好几遍，生怕拿到假币。

根据反恐怖法相关规定，柯桥派出所对名典商务宾馆作出罚款
20万元的行政处罚，对直接责任人、宾馆前厅经理王某处以罚款1万
元。至于孙某，也因冒用他人身份证而被行政拘留5天。

链接：
反恐怖法第86条规定，电信、互联网、金融业务经营者、服务提

供者未按规定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者对身份不明、拒绝身份查验
的客户提供服务的，主管部门应当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20万元
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处1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罚款，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
罚款。

住宿、长途客运、机动车租赁等业务经营者、服务提供者有前款
规定情形的，由主管部门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并对其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以下罚款。

油门误当刹车
轿车冲进民房

通讯员 张芬菲 朱蓓蓓

本报讯 5月30日9时许，平阳交警一中队
接到事故报警，驾驶员胡女士称，她开车时错
把油门当刹车，撞毁了路边一民房的大门。

事故发生在昆阳镇后垟街路段，民警到达
现场时发现，肇事车的车头撞进了一间民房
中，房屋大门被撞毁，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
亡。经查，胡女士已有将近 5 年的驾龄。当
天8点50分，胡女士驾车寻找车位时分了心，
想踩刹车却重重踩了一脚油门，结果撞上了
大门。

蓝天宝贝迎“六一”
通讯员 沈羽石 田舍郎

昨天下午，嘉兴民工子弟学校蓝天小学的孩子们

来到嘉兴市中级法院，参观法庭，观摩法警的警务技

能表演，听法院“和捍东一起学雷锋”志愿服务项目领

衔人任捍东讲述雷锋叔叔的故事，与法院“南湖妈妈”

合影留念，喜迎“六一”儿童节。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金宇叶 张伟

本报讯 因为轻信网上认识的“后援团团长”，湖州女大学生小
朱花了 3000 多元去购买偶像的演唱会门票，却受骗上当。5 月 27
日，在萧山机场，这名骗子被湖州警方抓获。

今年19岁的小朱在湖州上大学，她最喜欢的偶像是韩国组合
“BIGBANG”，为了追星，她经常上网泡在百度的“BIGBANG”贴吧
里了解偶像的信息。2月4日晚上，她在贴吧里看到了有关“BIG-
BANG”上海演唱会的消息，还看到贴吧里有一名ID为“BIGBANG
后援团团长”的网友自称有演唱会门票的帖子，小朱一心想去现场为
偶像加油。

小朱通过那名网友留的 QQ 号码加了好友，随后进入了网名
“BIG”的网友所建的一个QQ粉丝群。经过一番聊天，小朱以780元
一张的价格向“BIG”购买了2张“BIGBANG”上海演唱会的普通票。
小朱回忆，她当时在群里跟“BIG”聊天时，群里的其他粉丝也不断鼓
励她去现场看，她这才当场转账付了钱，买了票。

没多久，“BIG”在QQ上告诉小朱，普通票卖完了，小朱愿意再

加1600元的话，他可以帮着去买2张贵宾票。小朱想，不加钱买，演
唱会就看不了了，既然有贵宾票也只能买了，于是又转了1600元给
对方。等到第二天，小朱想找“BIG”问下演唱会门票的事时才发现
自己已被拉黑，再也联系不到“BIG”了。小朱立刻到湖州月河派出
所报警。

湖州吴兴警方很快就锁定了犯罪嫌疑人，然而嫌疑人行踪不
定。直到5月27日，警方发现嫌疑人购买了飞机票，于是立即通知萧
山机场警方请求协助，并在当天将其抓获。

犯罪嫌疑人袁某，重庆人。据他交代，从 2014 年开始，他就
混迹于百度的各个明星偶像贴吧中，自称“后援团团长”“粉丝团
团长”，并自称手里有各种演唱会、粉丝见面会的低价门票，向粉
丝兜售。只要有人上当受骗，他在收到钱后就立刻消失，再更换
网名重新行骗。两年时间，他以此手段行骗二三十余起，诈骗 10
余万元。

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袁某今年居然只有 19 岁。据袁某交代，
2014年初，他也因通过网友购买偶像演唱会门票而受骗。但是他受
骗之后却没有报警，反而觉得这是条发财赚钱的绝佳途径，由此走上
了行骗的道路。

“关键词”诈骗案
14名被告人一审获刑

本报记者 高敏 通讯员 滨法

本报讯 在网上找信息，搜索“关键词”是
很多人的习惯。一些企业和个人看准个中商
机，抢注互联网“关键词”，以便日后抛售赚取
利润。而这种方式，被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借
此来诈骗钱财。昨天，杭州滨江法院对一起

“关键词”诈骗案（本报 2 月 18 日 11 版曾作报
道）作出一审宣判，谈某某、许某、王某某等14
人因诈骗96名被害人获刑。

经审理查明，2013年5月至2014年8月，谈
某某等人先后在滨江区注册了网络科技公
司。由于经营不善，他们转而从事骗取网络

“关键词”持有人钱财的活动。他们先把“关键
词”持有人骗到公司，谎称有人愿意高价购买
持有者手中的“关键词”。一番天花乱坠后，

“关键词”持有者放下了心理防备。
接下来，谈某某等人才使出“大招”，称“关

键词”转让需办理可信平台认证，需要一笔手
续费，同时，还需要一笔“关键词”APP制作费。

在他们的忽悠下，很多“关键词”的持有者
深信“关键词”肯定卖得出去，并且能卖个好价
钱，便一口答应。经检方指控，14名被告人在
此期间共骗取被害人96名，诈骗金额接近300
万元。

法院审理后以构成诈骗罪，判处谈某某有
期徒刑 12 年 6 个月，并处罚金 5 万元；判处许
某、王某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4万
元。另外，黄某等其余人也因诈骗罪，分别被
判处有期徒刑11年3个月到1年4个月不等，
并处罚金。

“酒窝叔叔”教防拐
通讯员 张佳佳 吴悦

昨天，乐清市公安局联合乐清市宣传部、团委、教育局、妇联等部门开展“关爱妇女儿童，打击拐卖犯罪”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民警连舒泉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儿童和家长普及打拐、防拐、反拐常识，获得群众好评。孩子们亲切地称呼连舒泉为“酒窝叔叔”。

花了3000多块，女生还是没看到“BIGBANG”
骗钱的19岁“粉丝团团长”自己也曾受骗

绍兴一家宾馆违反反恐法被开大额罚单
问题出在未按规定登记住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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